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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學生社團組織活動準則有關之規定。
第二條      本社定名為『交通大學夢想方程式社』，以下簡稱本社。
第三條      本社宗旨如下:
1. 藉體驗學習之活動提昇校內整體的「軟實力」。
2. 藉參加體驗學習活動之體會，啟發校內同學思考，尋找夢想。
第四條      本社社址位於本校光復校區。
第二章	社員
第五條      凡本校肄業，對體驗學習活動有興趣者得為本社社員。 
第六條      本社社員享有之權利如下：
1.  出席定期之研討、聚會及社員大會。
2.  參加本社所舉辦之活動。
3.  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4.  使用本社所有之體驗學習器材設備。
5.  其他共同應享有之權利。
第七條      本社社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1. 遵守本社各項決案。
2. 得擔任本社所選派之職務。
3. 積極參與本社所舉辦之活動。
4. 其他共同應盡之義務。
第三章	組織與職權
第八條      本社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權利機關，由全體社員組成。
第九條      本社設有社長、副社長、指導老師、教學、活動、總務、文書、公關、生器。
第十條      本社設社長，經由社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任期為學年制，副社長及各幹部之
選任，經當事人同意後，由社長委任之，各幹部之任期為學期制。
第十一條    本社分初級、進階社員，並由社員組成活動執行團隊。
第十二條    活動執行團隊負責帶領學員操作社課。
第十三條 	本社社員大會職權如下：
1. 投票選舉社長。
2. 對社長提名之幹部有同意及否決權。
3. 表決本社組織章程修正案。
第十四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召開兩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五條    社長對外代表本社、對內整理社務及主持社員大會。
第十六條    社長負責召開集會、社員大會、決策及執行行政事項之責。
第十七條	副社長平時協助社長處理社務，社長因故不克執行社務時，由副社長代行其
			職責。
第十八條    文書負責會議記錄、檔案整理、行事曆製作及寄發、通訊錄製作以及製作相
            關招生宣傳文件。
第十九條	總務負責社上之財務收支、社團經費申請及報核、購置社團必需用品。
第二十條    活動負責規劃及執行本學期相關活動、對外負責聯誼外校。
第二十一條  公關負責對外交流，聯繫社員。
第二十二條  教學負責社上開班授課等事宜、師徒表編制、招生宣傳及成果展程序安排、
            傳承。
第二十三條  生器負責舉辦慶生會、整理社辦、留言本，掌握社員對社團之向心力。並負責
            社上器材管理及添購、維修。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四條     社費由課外活動組補助，並經由社員大會之決議酌收社員社費。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未定事項，依學生社團組織準則辦理之。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經社員大會通過，呈請課外活動核准後施行。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可視需要，經由社員大會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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